
证券代码：000669            证券简称：ST 金鸿      公告编号：2024-037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优化公司现金流，为盘

活低效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同时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

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综合办公楼以人

民币 4,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泰安创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资产的议案》。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泰安创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上高街道郭家灌庄村龙河大厦 1 号楼 602-2

室 

法定代表人：马智勇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3 年 5 月 30 日 

统一信用代码：91370902MACL1DB25N 



主营业务：广告设计、代理:专业设计服务:平面设计，广告制作，图文设计

制作:摄影扩印服务，办公服务，广告发布;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设备销

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

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日用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珠

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文件、

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 

2、股权关系： 马智勇持有泰安创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00%股权 

3、泰安创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科目  2023年 12月 31（万元） 2024-3-31（万元） 

资产总额 5000 5000 

负债总额 0 0 

净资产  5000 5000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4、泰安创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5、泰安创谷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物基本情况 

1、所售办公楼坐落于泰安市岱岳区天平乡北黄村（岱岳区吉祥路 6 号）的

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为“泰土国用（2012）第 D-0209 号”）及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以下简称该项目】。 该房

屋主体结构为钢混，主楼建筑层数为 12 层，该房屋总建筑面积共 12930.18 平方

米。 

2、 土地使用状况: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获得，土地规

划用途为:商服。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泰土国用（2012）第 D-0209 号，土地使用

权年限自 2012 年 06 月 19 日至 2061 年 09 月 17 日止。 



3、该房屋的抵押情况为：土地一般抵押给中油金鸿华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不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除前述抵押事项外，上述拟出售资产不存在涉及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4、该房屋的租赁情况为： 

辅楼一、二层部分（建筑面积共 282.96 平方米）租给泰安真好商贸有限公

司，租金标准为 1.2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止； 

辅楼一层北侧门面房建筑面积共 24 平方米租给鑫合房地产（张秀国），租金

标准为 1.6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5 年 2 月 1 日止； 

辅楼一层北侧门面房建筑面积共 32 平方米租给王金秋（五福海参），租金标

准为 1.5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4 年 6 月 1 日止； 

辅楼一层北侧门面房建筑面积共 37.72平方米租给泰安市艾唯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杨维龙），租金标准为 1.6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5 年 1 月 1 日止； 

辅楼一层北侧门面房建筑面积共 54.74 平方米租给张俊，租金标准为 1.2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主楼第三、四、五层建筑面积 1861.47 平方米租给泰安市岱岳区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租金标准为 1.2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止； 

主楼第九层建筑面积 900 平方米租给山东岱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租金

标准为 1.30 元/天/平方米，租约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 

5、资产评估情况：根据北京百汇方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油金鸿

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综合办公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京百汇

评字[2024]第 D-1109 号），采用收益法，于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中油

华东的委估综合办公楼在现有用途使用的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513.43

万元（含税）。 

四、定价策略 

本次交易拟以市场公允价值为基础，根据北京百汇方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涉及综合办公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京百汇评字[2024]第 D-1109 号），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五、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房屋基本情况 

甲方所售办公楼坐落于泰安市岱岳区天平乡北黄村（岱岳区吉祥路 6 号）的

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为“泰土国用（2012）第 D-0209 号”）及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以下简称该项目。 该房屋

主体结构为钢混，主楼建筑层数为 12 层，其中地上 11 层，地下 1 层；辅楼建筑

层数为 4 层，该房屋总建筑面积共 13755.50 平方米。（因尚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最终面积以实际测绘结果为准。） 

第二条 房屋权属情况 

(一)乙方知晓该项目现状为尚未办理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权属证书。 

(二)土地使用状况:该房屋占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获得，土地规划

用途为:商服。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泰土国用（2012）第 D-0209 号，土地使用权

年限自 2012 年 06 月 19 日至 2061 年 09 月 17 日止。 

(三)该房屋的抵押情况为土地一般抵押给中油金鸿华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不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 

第三条 成交依据 

北京百汇方兴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5 月对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办公大楼进行全面评估，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 年 3 月 31 日），

在按现有用途使用的前提下，该大楼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4,513.43 万元，金额大

写：人民币肆仟伍佰壹拾叁万肆仟叁佰元整。 

第四条  成交价格和付款方式 

（一）华东办公楼转让价格 

经各方协商一致，华东办公楼转让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45,000,000.00 元(小写)，

人民币肆仟伍佰万元整(大写)。 

（二）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后 3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550,000.00 元。 



2、华东办公楼完成过户、且乙方取得乙方为所有权人的房产证后 2 日内，

乙方需完成支付转让价款人民币 40,950,000.00 元。 

3、待甲方按照交房要求交付房产，并且乙方验收后 2 日内，乙方一次性支

付给甲方尾款人民币 2,500,000.00 元。 

4、乙方应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依甲方届时提供的收款账户信息向甲方支付

相应款项。     

第五条 房屋产权及具体状况的承诺 

1、甲方保证该房屋没有产权纠纷，因甲方原因造成该房屋不能办理产权登

记的，乙方有权退房，甲方应当自收到退房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退还乙方全部已付

价款。 

2、甲方保证已如实陈述该房屋权属状况、附属设施设备、装饰装修等相关

情况，该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装饰装修随同该办公楼一并转让给乙方。甲方保证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房屋验收交接完成，该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装饰装修仍

保持良好状况。 

3、在房屋交付日以前发生的【物业管理】【供暖】【水】【电】【燃气】等费

用由甲方承担，交付日以后(含当日)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同意将其缴纳

的该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公共维修基金)的账面余额（如有）在房屋过户后 5 日内

转移给乙方。 

第六条 房屋的交付和验收 

甲方应当在房屋过户到乙方名下后 3 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该房屋交付

时，应当履行下列各项手续: 

1.甲方与乙方共同对该房屋附属设施设备、装饰装修、相关物品清单等具体

情况进行验收，记录水、电、气表的读数，并交接附件一中所列物品; 

2.买卖双方在房屋附属设施设备、装饰装修、相关物品清单上签字; 

3.移交该房屋房门钥匙; 

4.本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的支付; 

5.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应完成的事项。 



本条规定的各项手续均完成后，才视为该房屋验收交接完成。 

该房屋风险责任自该房屋验收交接完成之日起转移给乙方。 

第七条 物业管理  

1、物业公司由乙方选择，可继续沿用当前的物业管理公司，按已签署并正

在履行的现物业管理合同约定继续履行；乙方也可以选择自己指定的物业公司，

但应按现有物业管理合同约定解除合同，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第八条 买卖房屋税费及其他费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应按照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缴纳各项税费。因

一方不按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缴纳相关税费及支付其他费用导致交易不能继

续进行的，其应当向对方支付相当于房价总款 5%的违约金并赔偿其他损失。 

六、涉及出售资产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形，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

产生关联交易或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出售资产有利于公司盘活现有资产，进一步提升资产管理水平，提高

资产利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促进核心业务的持续发展并稳步提升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如果能顺利完成将影响公司当期损益-1939.22 万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买卖合同》； 

2、《评估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